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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情景下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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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现实中存在信息不完全情景,采用合作博弈理论思想,在 Rubinstein无限期讨价还价的基础上,通过重

新定义折损因子,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中,并具体给出了不完全信息情景下各局中

人 Nash均衡分配份额的计算公式. 应用一个数值算例说明了所建立模型与方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研究方法可为

解决不完全信息情景下多方相互威慑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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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aining model of mutual deterrence among three player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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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reality, using the idea of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based on the Rubinstein indefinite bargai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to the
tripartite mutual deterrence bargaining model by redefining the discount factor.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gives the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Nash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every player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ituations.
A numerical exampl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and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ed methods provide a new way to solve multiparty mutual deterrence problem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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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威慑是一种采取有效的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 并期望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预期判断的行为模式.

而相互威慑是一种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广泛存在的双边威慑的情景, 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威慑和持续

至今的印巴之间的核威慑.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 三方威慑问题也逐渐增多, 例如, 中台美在台湾问题

上的博弈, 中菲美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博弈等等. 因此, 三方威慑问题的研究对解决这些国际上冲突的问题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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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相关研究方面,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 Schelling[1]将相互威慑问题看作一个讨价还价问题, 并把

相互威慑的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够对对方(或敌方)造成伤害的能力, 此时的双方讨价还价模型相对较为简

单. 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 Nash[2]在 1950 年提出了著名的Nash 讨价还价解. 而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

Rubinstein[3]提出了双方有限期和无限期的讨价还价模型. 而在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问题中, 每个局中人

都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局中人威慑能力的影响. Kalandrakis[4] 讨论了多数同意规则的三方讨价还价模型并提

出了马尔可夫精炼 Nash 均衡. Calvó-Armengol[5] 建立了局中人地位非对称的三方讨价还价模型. 近几年,

Fontenay 等[6]提出了一种网络代理之间的非合作双边讨价还价代模型的分析,证明存在一个平衡使得代理

之间由于外部性产生的盈余并生成一个同盟讨价还价分配. Bayati[7]等认为存在一个单边分配或者效用可

转移的交换网络和动态讨价还价模型的一个市场,并建立了一个泛化的网络成对纳什讨价还价解的平衡结

果. Aghadadashli 等[8]研究了可替代和互补的工会和公司之间的讨价还价. Collard-Wexler 等[9]在非合作讨

价还价的基础上, 将 Rubinstein 交替出价讨价还价模型扩展到有多个上游和下游的企业中, 提出了一种在所

有其他谈判条件达成的基础上每一对企业最大化他们的双边纳什乘积条件的模型, 并证明存在一个完美贝

叶斯均衡, 并且结果是唯一的. An 等[10]分析了当代理人遵循交替出价讨价还价协议时在一对多和多对一的

谈判战略行为, 并探讨了不确定性保留价格和期限如何影响均衡策略. Abreu 等[11]发现当具有完全信息的

局中人延时做出他最初需求的决定时仍然可以达到精炼纳什均衡, 并且预测结果取决于具有完全信息的局

中人的耐心程度类型的先验概率。

国内相关研究方面, 向钢华等[12]则对不完全信息双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进行了分析, 但此模型只

适用于两个局中人, 并没有涉及三方局中人之间相互威慑讨价还价问题. 龚智强等[13]研究了完全信息条件

下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 但是没有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到模型之中, 所以模型不具有一般性. 周继祥

等[14]研究了一个强势的供应商和一个弱势的批发商在最优生产量和最优订货量方面的讨价还价问题, 建立

了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批发商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模型.

根据 Rubinstein 模型, 在完全信息下理性行为人(或主体)之间可以实现达成可接受的协议, 因此相互

威胁和报复也就没有意义, 冲突不会出现. 不同于上述已有的模型, 本文主要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

在 Rubinstein 经典讨价还价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了三方相互威慑模型. 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到三方相互威慑

讨价还价模型中, 探讨了单边和双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三个局中人威慑的可信性和冲突的可能性, 使所建

立的模型更具有一般性. 最后, 将本文更具一般性的模型与原有完全信息下的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

进行比较, 发现当某一博弈方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时, 可以达成一致的分配方案, 因此冲突不会出现. 而且

无论在何种结盟关系下, 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方的利益份额高于完全信息时的利益份额, 具有单边不完

全信息优势. 当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中有两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 在某些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都无法

提出三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此时冲突可能出现.

2 完完完全全全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三三三方方方相相相互互互威威威慑慑慑讨讨讨价价价还还还价价价模模模型型型

2.1 无无无限限限期期期 Rubinstein讨讨讨价价价还还还价价价模模模型型型

设两个局中人通过轮流出价方式分配一个单位的利益.

第 1 阶段, 局中人 1 提出分配方案 (v1, 1 − v1). 如果局中人 2 接受局中人 1 的提议, 则产生分配方案

为(v1, 1− v1); 如果局中人 2 拒绝局中人 1 的提议, 进入下一阶段.

第 2 阶段, 局中人 2 提出分配方案(v2, 1 − v2). 如果局中人 1 接受局中人 2 的提议, 则产生分配方案

为 (δ1v2, δ2(1 − v2)), 其中 δi ∈ [0, 1](i = 1, 2)为局中人 i 的折损因子. 如果仍未达到 Nash 均衡, 继续进行

如上讨价还价.

在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模型中, 当局中人事先不能确定期限时, 就可按无限期的讨价还价问题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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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 Rubinstein 讨价还价模型给出的 Nash 均衡必然为对方所接受.

在第 1, 3, 5, . . .阶段, 局中人 1 选择其占有利益的份额; 在第 2, 4, 6, . . .阶段, 局中人 2 选择其占

有的份额. 由于博弈是无限期的, 因而在第 1 阶段开始的子博弈与第 3 阶段开始的子博弈没有区别.

Rubinstein[3]在 1982 年提出如下关于无限期讨价还价模型的结论.

定定定理理理 1[3] 在无限期轮流出价讨价还价博弈中, 唯一的子博弈精炼 Nash 均衡是局中人 1 在第 1, 3, 5,

. . .阶段出价 v∗1 =
1− δ2
1− δ1δ2

, 局中人 2 在第 2, 4, 6, . . .阶段出价 v∗2 =
δ1(1− δ2)

1− δ1δ2
, 其中 v∗1 是局中人 1 获得

的 Nash 均衡利益份额, v∗2 是局中人 2 获得的 Nash 均衡利益份额.

2.2 无无无限限限期期期完完完全全全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三三三方方方相相相互互互威威威慑慑慑讨讨讨价价价还还还价价价模模模型型型

假定 3 个局中人都是理性局中人. 局中人 1 先出价, 局中人 2 随后出价, 然后局中人 3出价, 再轮到局中

人 1 出价, 如此轮流出价, 直至达到 Nash 均衡解.

各个局中人之间的威慑关系如图 1 所示, 其中 δij 表示如果达不成协议时局中人 i(i = 1, 2, 3) 对局中

人 j(j = 1, 2, 3)的折损因子. δij 越小, 则说明局中人 i 对局中人 j 实施威慑时对局中人 j 造成的损失越大,

反之亦然.

图 1 三方相互威慑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parties’ mutual deterrence

2.3 威威威慑慑慑的的的折折折损损损因因因子子子

在讨价还价过程中, 各个局中人为了得到更高的利益往往自发地选择暂时的“同盟”, 然后同盟者针对

得到的份额再进行讨价还价分配. 用δi,jk 表示 i 对 jk 同盟(即局中人 j 与 k 组成的同盟)的折损因子, δij,k
表示 ij 同盟对 k 的折损因子, 其他类似解释. 威慑能力是对其他局中人造成伤害的能力, 而受摄能力是抵

抗其他局中人威慑的能力. 折损因子是指因为对方的威慑对己方分配造成损失的系数, 威慑能力越大对其

他局中人造成伤害的能力越强, 即其他局中人的折损因子越小; 受摄能力越大, 抵抗其他局中人威慑的能力

就越强, 即己方的折损因子越大. 折损因子的大小可以表示两个局中人相互威慑能力的相对大小, 而每个局

中人都有其对他人的威慑能力和自身的受摄能力, 这由局中人自身的属性决定. 假定局中人 1, 2, 3 的威慑

能力分别用 x1, x2, x3 表示, 受摄能力分别用 x′
1, x′

2, x′
3 表示. 在实际问题中, 一个局中人对另一局中人的

威慑程度不一定能完全达到 100 %, 威慑程度受环境、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样可以用一个威慑程度系

数 σij(0 6 σij 6 1)代表局中人 i对局中人 j 的威慑程度. 类似地, 用 σi,jk 表示局中人 i对同盟 jk 的威慑程

度, 用 σjk,i 表示同盟 jk 对局中人 i的威慑程度. 显然, 折损因子是介于 0 到 1 之间的数.

定定定义义义 1 在双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中, 局中人折损因子可表示为

折损因子 =
已方受摄能力

已方受摄能力+对方威摄能力×威摄程度系数
. (1)

于是, 通过定义 1 的量化计算, 可将冲突中的威慑转化为对对方的伤害能力, 进而利用博弈论建立相应

的讨价还价模型. 这样, 局中人 i对局中人 j 的折损因子为

δij =
x′
j

x′
j + σijxi

, i = 1, 2, 3; j = 1, 2, 3 且 i ̸= 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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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可得局中人 i对局中人 jk 同盟的折损因子 δi,jk, 局中人 jk 同盟对局中人 i的折损因子 δjk,i 分

别为

δi,jk =
x′
j + x′

k

x′
j + x′

k + σi,jkxi

, (3)

δjk,i =
x′
i

x′
i + σjk,i(xj + xk)

. (4)

显然, δi,jk 和 δjk,i 是区间[0, 1]上的数值, 且 δi,jk = δi,kj 和 δjk,i = δkj,i. 同盟的折损因子小于同盟中单

个局中人之间的折损因子, 并且折损因子会受到威慑程度系数的影响.

定定定理理理 2[14] 在上述完全信息的无限期轮流出价三方讨价还价模型中, 如果局中人 2 和 局中人 3 同盟,

则产生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为

v∗11 =
1− δ1,23

1− δ1,23δ23,1
, (5)

v∗12 =
(1− δ23)(δ1,23 − δ1,23δ23,1)

(1− δ23δ32)(1− δ1,23δ23,1)
, (6)

v∗13 =
(δ23 − δ23δ32)(δ1,23 − δ1,23δ23,1)

(1− δ23δ32)(1− δ1,23δ23,1)
. (7)

推推推论论论 1 在上述三方讨价还价模型中, 如果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同盟, 则产生的 Nash 均衡分配为

v∗21 =
(1− δ13,2)(1− δ13)

(1− δ2,13δ13,2)(1− δ13δ31)
, (8)

v∗22 =
δ13,2 − δ13,2δ2,13
1− δ2,13δ13,2

, (9)

v∗23 =
(1− δ13,2)(δ13 − δ13δ31)

(1− δ2,13δ13,2)(1− δ13δ31)
. (10)

推推推论论论 2 在上述三方讨价还价模型中, 如果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同盟, 则产生的 Nash 均衡分配为

v∗31 =
(1− δ12,3)(1− δ12)

(1− δ12,3δ3,12)(1− δ12δ21)
, (11)

v∗32 =
(δ12 − δ12δ21)(1− δ12,3)

(1− δ12,3δ3,12)(1− δ12δ21)
, (12)

v∗33 =
δ12,3 − δ12,3δ3,12
1− δ3,12δ12,3

. (13)

3 单单单边边边不不不完完完全全全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三三三方方方相相相互互互威威威慑慑慑讨讨讨价价价还还还价价价方方方法法法

如果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同盟(用{2,3}同盟表示), 则可以看作是局中人 1 和 {2,3}同盟(或{3,2}同盟)的

双方讨价还价博弈. 设局中人 1 提出一个方案(x, 1 − x), 博弈方{2,3}同盟可以选择接受和拒绝. 如果接受,

则博弈结束, 双方得益分别为 x和 1− x; 如果博弈方{2,3}同盟拒绝, 则局中人 1 将实施报复, 双方得益分别

为 δ1,23x 和 δ23,1(1 − x). 此后, 由博弈方{2,3}同盟提出新方案(y, 1 − y). 如果局中人 1 接受, 则博弈结束;

如果被拒绝, 则博弈方{2,3}同盟将实施报复, 并由局中人 1 在下一阶段提出新的分配方案. 以此类推, 直到

达成 Nash 均衡.

假设局中人 1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 其对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 δ12, δ13 是私有信息, 而局中

人 2 和局中人 3 对局中人 1 的折损因子以及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之间的折损因子 δ21, δ31, δ23, δ32 是公共知

识. 根据海萨尼转换的思路, 设局中人 1 有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 H(先验概率为 p)和低讨价还价能力类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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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概率为 1− p) 两种类型, 且其他博弈方能够从遭受报复的受损程度知道局中人 1 的真实类型. H 类型

局中人 1 具有很强的伤害能力, 其对局中人 2 的折损因子为 δL12, 对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为 δL13; L 类型的局

中人 1 具有较弱的伤害能力, 其对局中人 2 的折损因子为 δH12, 对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为 δH13. 因为 H 型局中

人 1 的威慑能力大于 L 型局中人 1 的威慑能力, 所以 δL12 6 δ12 6 δH12, δL13 6 δ13 6 δH13. δ12, δ13 分别代表完

全信息的局中人 1 对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 其威慑程度系数 σij(i = 1, 2, 3; j = 1, 2, 3且 i ̸= j)

不变.

设局中人 1 提出的方案有(α1, 1−α1)和(β1, 1−β1)两种, 分别表示 L 类型和 H 类型局中人 1 与{2,3}同
盟进行 Rubinstein 完全信息讨价还价的唯一完美 Nash 均衡解. 可知, L 类型局中人 1 对{2,3}同盟的

折损因子为 δH1,23, H 类型局中人 1 对{2,3} 同盟的折损因子为 δL1,23(δ
L
1,23 6 δ1,23 6 δH1,23), {2,3}同盟对

局中人 1 的折损因子 δ23,1 不变. 根据 Rubinstein 无限期讨价还价模型[3], 利用定理 1, 可计算得 α1 =

1 − δH1,23)/(1 − δ23,1δ
H
1,23), β1 = (1 − δL1,23)/(1 − δ23,1δ

H
1,23). 显然, (β1, 1 − β1) 是局中人 1 偏爱的方案. 于

是, 当局中人 1 提出分配方案(β1, 1 − β1)时, {2,3}同盟选择接受的得益为 1 − β1, 选择拒绝的期望得益

为 δL1,23(1 − β1)p + δH1,23(1 − α1)(1 − p). 因 p
(
δL1,23(1− β1)− δH1,23(1− α1)

)
< 1 − β1 − δH1,23(1 − α1), 可

知 δL1,23(1 − β1)p + δH1,23(1 − α1)(1 − p) < 1 − β1, 即{2,3}同盟选择接受方案(β1, 1 − β1)时的得益大于选

择拒绝时的期望得益, 所以{2,3}同盟将接受局中人 1 提出的分配方案(β1, 1− β1). 在这种情况下, 局中人 1

与{2,3}同盟的博弈可以达到 Nash 均衡, 因此冲突不会发生. 此时, 根据式(5)∼式(7) 可计算得到, 局中人 1,

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最后获得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分别为

v′11 = β1 =
1− δL1,23

1− δ23,1δL1,23
, (14)

v′12 =
(1− δ23)(δ

L
1,23 − δL1,23δ23,1)

(1− δ23δ32)(δL1,23δ23,1)
, (15)

v′13 =
(δ23 − δ23δ32)(δ

L
1,23 − δL1,23δ23,1)

(1− δ23δ32)(1− δL1,23δ23,1)
. (16)

因为 δL1,23 6 δ1,23 6 δH1,23, 可得局中人 1, 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 v′11 > v∗11,

v′12 6 v∗12, v′13 6 v∗13 (当且仅当局中人 1, 2, 3 都具有完全信息时等号成立). 所以, 当局中人 2和局中人 3 选

择同盟时, 如果此时局中人 1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 那么相对于完全信息时, 局中人 1 所获得的 Nash 均衡

分配份额会有所增加, 而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所获得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都会有所减少. 这样, 局中人 1

因为具有不完全信息所获得收益的增加, 因此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优势. 此情况下存在唯一的三方讨价还

价 Nash 均衡解. 因此, 谈判成功, 冲突不会发生.

类似分析, 当局中人 1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 即具有高讨价还价类型 H 和低讨价还价类型 L, 如果局中

人 1 和局中人 3 选择同盟, 则{1,3}同盟与局中人 2 的博弈可以达到 Nash 均衡, 因此冲突不会发生. 根据

式(8)∼式(10)可得, 局中人 1, 局中人 2, 局中人 3 最后可获得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分别为

v∗21 =
(1− δL13,2)(1− δL13)

(1− δ2,13δL13,2)(1− δL13δ31)
, (17)

v∗22 =
δL13,2 − δL13,2δ2,13

1− δ2,13δL13,2
, (18)

v′23 =
(1− δL13,2)(δ

L
13 − δL13δ31)

(1− δ2,13δL13,2)(1− δL13δ31)
. (19)

当局中人 1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 局中人 1, 局中人 2 选择同盟时, 则利用 Harsanyi 转换, 根据

式(11)∼式(13) 可得, 局中人 1, 局中人 2, 局中人 3 最后可获得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分别为

v′31 =
(1− δL12,3)(1− δL12)

(1− δL12,3δ3,12)(1− δL12δ2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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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2 =
(δL12 − δL12δ21)(1− δL12,3)

(1− δL12,3δ3,12)(1− δL12δ21)
, (21)

v′33 =
δL12,3 − δL12,3δ3,12

1− δ3,12δL12,3
. (22)

在完全信息时, 局中人倾向的合作对象和各个局中人之间的折损因子有关, 局中人会随着另外某个局中

人威慑能力的相对增强而倾向于和该局中人合作, 即弱者会倾向于更强者同盟[13]. 在本文中, 局中人 1 具有

单边不完全信息时, 从式(14)∼式(22) 的结果中可知, 局中人之间倾向的合作对象只与折损因子 δL12, δ32, δ21,

δL13, δ31, δ23 有关, 而与 δH12, δH13 无关. 并且, 相对于完全信息时, 局中人 1 在任何形式的结盟情况下, 其 Nash

均衡份额都有所增加, 而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 Nash 均衡份额都有所减少, 所以局中人 1 具有不完全信息

优势. 因此, 在单边不完全信息的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 单边不完全信息方会掠

夺完全信息方部分利益, 具有信息优势.

同理分析, 当局中人 2 或局中人 3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时, 由于局中人的地位具有对称性, 也可以用以

上方法进行类似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

4 双双双边边边不不不完完完全全全信信信息息息的的的三三三方方方相相相互互互威威威慑慑慑讨讨讨价价价还还还价价价方方方法法法

假设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双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 局中人 1 有高讨价还价能力 1H 类型和低讨价还价

能力 1L 类型, 其先验概率分别为 p 和 1 − p, 其对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是私有信息, 1H 类型的

局中人 1 对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分别为 δL12 和 δL13 (δL12 6 δ12, δL13 6 δ13), 1L类型的局中人 1 对

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分别为 δH12 和 δH13 (δH12 > δ12, δH13 > δ13). 局中人 2 有高讨价还价能力 2H 类

型和低讨价还价 2L 类型, 其先验概率分别为 q 和 1− q, 其对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是私有信息,

2H 类型的局中人 2 对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分别为 δL21 和δL23 (δL21 6 δ21, δL23 6 δ23), 2L 类型的局

中人 2 对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的折损因子分别为 δH21 和 δH23 (δH21 > δ21, δH23 > δ23). 而局中人 3 具有完全信

息, 其对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的折损因子是公共知识, 分别为 δ31 和 δ32.

假设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同盟, 则可以看作局中人 1 和{2,3}同盟进行相互讨价还价博弈. 局中人 1 提

出的方案有(α, 1−α), (β, 1− β), (η, 1− η), (ζ, 1− ζ)四种, 其中: α = (1− δL23,1)/(1− δL1,23δ
L
23,1), β = (1−

δL23,1)/ (1 − δH1,23δ
L
23,1), η = (1 − δH23,1)/(1 − δL1,23δ

H
23,1), ζ = (1 − δH23,1)/(1 − δH1,23δ

H
23,1). 设局中人 1 提出上

述四种方案中的每一种方案后, 为 1H 类型的后验概率相应地分别为 pB1 , pB2 , pB3 , pB4 .

4.1 局局局中中中人人人 2为为为 2H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策策策略略略分分分析析析

1)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β, 1 − β), 2H 类型的局中人的{2,3}同盟接受时的得益为(1 − β), 拒绝时的

期望得益为δL23(1− α)pB2 + δH23(1− η)(1− pB2 ).

令 δL23(1− α)p2H + δH23(1− η)(1− p2H) = (1− β), 则可得

p2H =
(
δH23(1− η)− (1− β)

)
/
(
δH23(1− η)− δL23(1− α)

)
. (23)

于是, 当 pB2 > p2H 时, 2H 类型的局中人的{2,3}同盟将接受方案(β, 1− β), 否则拒绝.

2)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α, 1 − α), 2H 类型的局中人{2,3}同盟接受时的得益为(1 − α), 拒绝时的期

望得益为 δL23(1−α)pB1 + δH23(1− η)(1− pB1 ). 因 pB1 (δL23(1− α)− δH23(1− η)) < (1−α)− δH23(1− η), 可知,

δL23(1− α)pB1 + δH23(1− η)(1− pB1 ) < (1− α). 此时, 2H 类型局中人 2 拒绝时的期望得益小于接受时的期望

得益, 因此它将接受方案(α, 1− α).

3)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η, 1− η), 这是{2,3}同盟偏爱的方案, 它们将接受此方案.

4)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ζ, 1− ζ), 2H 类型{2,3}同盟接受时的期望得益为(1− ζ), 拒绝时的期望得益

为 δL23(1− α)pB4 + δH23(1− η)(1− p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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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δL23(1− α)p4H + δH23(1− η)(1− p4H) = (1− ζ), 则可得

p4H =
(
δH23(1− η)− (1− ζ)

)
/
(
δH23(1− η)− δL23(1− α)

)
. (24)

于是, 当 pB4 > p4H 时, 2H 类型{2,3}同盟接受方案(ζ, 1− ζ), 否则拒绝.

4.2 局局局中中中人人人 2为为为 2L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策策策略略略分分分析析析

1)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β, 1 − β), 2L 类型{2,3}同盟接受时的期望得益为(1 − β), 拒绝时的期望

得益为 δL23(1 − β)pB2 + δH23(1 − ζ)(1 − pB2 ). 因 pB2 (δL23(1− β)− δH23(1− ζ)) < (1 − β) − δH23(1 − ζ), 可

知 δL23(1− β)pB2 + δH23(1− ζ)(1− pB2 ) < (1− β). 此时, 2L 类型{2,3}同盟拒绝时的期望得益小于接受时的

期望得益, 则他们将接受方案(β, 1− β);

2)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α, 1 − α), 2L 类型{2,3}同盟接受时的期望得益为(1 − α), 拒绝时的期

望得益为δL23(1 − α)pB1 + δH23(1 − ζ)(1 − pB1 ). 因 pB1 (δL23(1− β)− δH23(1− ζ)) < (1 − β) − δH23(1 − ζ), 可

知δL23(1 − α)pB1 + δH23(1 − ζ)(1 − pB1 ) < (1 − α). 此时, 2L 类型{2,3}同盟拒绝时的期望得益小于接受时的

期望得益, 则它们将接受方案(α, 1− α);

3)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η, 1− η), 这是{2,3}同盟偏爱的方案, 他们将接受;

4)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案(ζ, 1 − ζ), 2L 类型{2,3}同盟接受时的期望得益为(1 − ζ), 拒绝时的期望

得益为 δL23(1 − β)pB4 + δH23(1 − ζ)(1 − pB4 ). 因 pB4 (δL23(1− β)− δH23(1− ζ)) < ((1− β)− δH23(1− ζ)), 可

知 δL23(1− β)pB4 + δH23(1− ζ)(1− pB4 ) < (1− ζ). 此时, 2L 类型{2,3}同盟拒绝时的期望得益小于接受时的

期望得益, 则它们将接受方案(ζ, 1− ζ).

当局中人 1 为 1H 类型和 1L 类型时, 通过上述方法进行类似分析, 可知, 1) 对 1H 类型局中人 1,

当 pB2 > p2H 时, 他提出方案(β, 1 − β), 两种类型{2,3}同盟都接受; 当 pB2 < p2H 且 q > qH时, 他将提出

方案(α, 1 − α), 两种类型{2,3}同盟都接受; 当 pB2 < p2H 且 q < qH 时, 他将提出方案(β, 1 − β), 2L 类

型{2,3}同盟接受, 而 2H 类型{2,3}同盟拒绝, 此时冲突可能出现. 2)对 1L 类型局中人 1, 当 pB2 > p2H 时,

他将提出方案(β, 1 − β), 两种类型{2,3}同盟都接受; 当 pB2 < p2H 且 q > qH 时, 它将提出方案 (α, 1 − α),

两种类型{2,3}同盟都接受; 当 pB2 < p2H 且 q 6 qL 时, 它将提出方案(β, 1 − β), 2L 类型{2,3}同盟接受,

而 2H 类型{2,3}同盟拒绝, 此时冲突可能出现; 当pB2 < p2H 且 qL < q < qH 时, 如果局中人 1 提出方

案(η, 1− η)或(ζ, 1− ζ), 则都不会出现冲突, 但他提出方案(β, 1− β)时, 则可能出现冲突.

同理, 当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2 具有双方不完全信息时, 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选择同盟或者局中人 1 和局

中人 2 选择同盟时, 也可用相同方法进行分析. 类似地, 由于局中人 1, 局中人 2, 局中人 3 的地位相同, 此模

型具有对称性. 当局中人 1 和局中人 3 具有双方不完全信息或者局中人 2 和局中人 3 具有双方不完全信息

时, 得出的结论相同, 即, 当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中有两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 在某些条件下无法提

出三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此时冲突可能出现.

5 数数数值值值算算算例例例

零售商(买方)1 和供应商 2, 供应商 3 构成供应链, 其中零售商 1 和供应商 2, 供应商 3 之间通过讨价还

价博弈分配总利润. 买方 1 与供应商 2 和供应商3进行合作的过程中, 如何制定科学的分配方案, 保证合作

的剩余收益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将直接决定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换句话说, 收益分配的合理

性是三方进入深入合作的保障.

单买方多供应商对于供应链利润分配的多边谈判, 其中买方和供应商可能具有不同的讨价还价能力, 那
么谈判程序为零售商 1, 供应商 2, 供应商 3 之间进行轮流讨价还价. 本案例主要考虑在高物流能力下的讨

价还价模型, 三者之间追求长期的战略性合作, 更换合作对象的成本较高, 三方都会在签订合约时对合作剩

余进行讨价还价, 争取获得更大利润, 保障长期稳定共赢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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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别给定了完全信息下三方相互威慑模型下的零售商 1, 供应商 2 和供应商 3 的折损因子和零售

商 1 具有高讨价还价能力和低讨价还价能力的单边不完全信息下的折损因子. 然后, 根据表 1 中的折损因

子, 利用式(10)∼式(18), 可计算出完全信息下与零售商 1 单边不完全信息下的不同合作方案下的各局中人

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 并进行比较分析, 如表 2 所示.

表 1 折损因子
Table 1 The discount factor

δ12/δL12 δ32 δ21 δ13/δL13 δ31 δ23

完全信息 0.8 0.88 0.75 0.3 0.9 0.35
单边不完全信息 0.5 0.88 0.75 0.2 0.9 0.35

表 2 Nash均衡分配方案对比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Nash equilibrium allocation schemes

局中人 2 与局中人 3 同盟 局中人 1 与局中人 3 同盟 局中人 1 与局中人 2 同盟

完全信息 (0.423 3, 0.541 7, 0.035 0) (0, 610 7, 0.363 2, 0.026 2) (0.493 2, 0.493 2, 0.013 6)
单边不完全信息 (0.722 2, 0.260 9, 0.016 9) (0.817 2, 0.162 4, 0.020 4) (0.792 2, 0.019 8, 0.009 7)

由表 2 可得, 在完全信息的三方威慑讨价还价中, 供应商 2 会选择和供应商 3 合作. 而如果零售商 1 具

有单边不完全信息时, 零售商 1 会选择和供应商 3 合作, 并且从表 2 可看出, 零售商 1 的利益有所上升, 而供

应商 2 和供应商 3 的利益都有所下降, 这也体现了不完全信息方的优势. 而当零售商 1 和供应商 2 都具有

不完全信息时,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达到 Nash 均衡, 且 Nash 均衡分配份额都有所增加.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

下, 无法达到 Nash 均衡解, 冲突可能会出现. 根据上述分析, 可知冲突是否出现取决于参数 p, q 和 pB1 等参

数的具体取值.

6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针对不完全信息的三方威慑问题建立了讨价还价模型, 将威慑能力、受慑能力和威慑程度等多个

因素引入到折损因子中, 给出了三方讨价还价模型中折损因子表达式和折损因子对三方讨价还价模型中结

盟关系选择的影响, 并在完全信息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的基础上, 针对单边和双边不完全信息, 建立单边

和双边不完全信息下三个局中人的 Nash 均衡分配份额模型, 使得所建模型更具一般性. 利用 Rubinstein 经

典讨价还价的唯一 Nash 均衡解, 对威慑可信性和冲突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 将本文更具一般性的模型

与原有完全信息下的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进行比较, 发现当某一博弈方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时, 三
方能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盟方式, 并达成一致的分配方案, 因此冲突不会出现. 而且无论在何种

结盟关系下, 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方的利益份额高于完全信息时的利益份额, 具有单边不完全信息优势.
但是, 当三方相互威慑讨价还价模型中有两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 在某些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都无法提出三

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此时冲突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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